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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组织开展2013年青岛市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加快实施《青岛市企业研发中心培育工程》，进一步推进企业研发机构建设，增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现就做好2013年度青岛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以下简称工程中心）申报工作通知如下：

一、申报要求

（一）申报范围

在本市区域内注册的高新技术企业、创新型企业、龙头企业或行业特色企业，高等院校及科研院所。

（二）申报条件

1、依托企业组建的工程中心，须满足以下条件：

（1）研究开发与创新水平在同行业中处于领先地位，具有较强的行业辐射能力，承担市级以上科技计划项目，企业研究开发经费不低于年销售收入的5%。

（2）产学研联系密切，与国内外高等院校或科研机构有良好稳定的科研合作关系；拥有较强的经济实力，企业有较强的资金能力和信誉，能够保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建设资金的落实。

（3）管理团队创新意识强，组织管理机构高效精干。已建立研发机构或区级工程中心，有相应的运作和管理机制，运行正常。

2、依托高校、科研机构组建的工程中心，须满足以下条件：

（1）依托单位应具有雄厚的科研实力和领先的学术水平及在国内有影响的学术带头人，承担相关的市及国家科技项目。

（2）基本具备工程技术试验条件和基础设施，与相关企业建立密切的产学研合作，同时具有自我良性循环发展机制的科研开发实体。

二、申报程序

（一）由各工程中心依托单位填报青岛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建设可行性论证报告及相关证明材料。依托单位为企业的需提交2011、2012年度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报告，可从青岛市科技局网下载相关材料（网址：http://www.qdstc.gov.cn）。   
 （二）申报单位通过所在辖区、市科技局、国家高新区管委会等主管部门申报，各主管部门指导申报单位编写申报材料，经相关业务处室审核后签署推荐意见并盖章。

三、申报时间和地点

申报单位将青岛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建设可行性论证报告及相关证明材料一式七份，于2013年6月5日前报青岛生产力促进中心。

地址：青岛市宁夏路288号青岛软件园12号楼6层

联系人：
 宁珊    孙振   

联系电话：88728989转803、802

市科技局将会同区、市科技主管部门，对建设一年以上的市工程中心进行评估，对评估合格、技术成果转化成效明显的，予以授牌，并积极推荐申报国家、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并择优给予一次性配套经费支持。

附件：1、市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申报材料

      2、市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推荐表

2013年5月10日
青岛市科学技术局办公室　          2013年5月13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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